行政处罚决定书
（吉四双）文综罚字〔2021〕 02号

当事人：王洪波
[bookmark: _GoBack]证照（证件）名称及编号（号码）：身份证220324********0235
住所（住址等）：吉林省双辽市辽南街古韵茗茶总汇
经过前期调查，2021年04月19日04时09分至 2021年04月19日04时35分，双辽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行政执法人员刘建新（220384499）、陶明杰(220384323)、耿书通(220384322)、崔海华（220384230）、熊鹤（220384742）联合双辽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大队、双辽市辽南街派出所，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后，依法对吉林省双辽市辽南街古韵茗茶总汇门前集合的，通过“背包就走户外微信群”组成的旅游团和牌照为辽MU0111的客车进行检查，发现此次旅游为山东七日游（北戴河、济南、泰山红门、青岛、威海、烟台、蓬莱、大连双汽单船7日游），组织了10人参加，旅游团的组织者王洪波不能提供从事旅行社业务的相关许可或证明，其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执法人员当即责令其停止违法经营活动，开具并送达了《调查询问通知书》，要求当事人立即到双辽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接受调查询问。辽MU0111客车由双辽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大队进行处理。执法人员对现场检查情况进行了拍照取证。
当事人王洪波、微信群管理员刘海艳、客车司机董文昌到双辽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接受进一步调查询问。当事人对现场检查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吉四双）文综检字〔2021〕02号和现场检查取证照片2张、调查取证照片8张予以了确认。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文书编号为（吉四双）文综检字〔2021〕02号的《现场检查笔录》。2、对当事人王洪波、微信群管理员刘海艳、客车司机董文昌作的《调查询问笔录》各1份。3、现场检查照片2张。4、调查取证照片8张。5、当事人王洪波、微信群管理员刘海艳、客车司机董文昌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6、客车行驶证、运输证及司机董文昌从业资格证复印件1份。
共2页第1页
当事人通过微信群组织旅游团，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的，由旅游主管部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对有关责任人员，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应该予以行政处罚。
当事人在收到本机关《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三个工作日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未提出听证申请，本机关视为当事人放弃相关权利。
鉴于当事人组织的旅游团未能发团，旅游的费用已全部退还游客，未产生违法所得。且认识到错误，积极配合调查，主动承担责任，双辽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决定给予当事人罚款10000元（人民币壹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双辽吉银村镇银行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双辽市人民政府或者四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双辽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双辽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2021 年 04月 26日
  
（本机关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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